盘龙区财政局
关于对昆明零通亿财务有限公司
2025年双随机检查整改的通知
按照财政部关于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98号）、《云南省代理记账管理实施办法》（云财规〔2020〕1号）、《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关于开展2025年代理记账机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云财会〔2025〕13号）的要求，对代理记账机构自身合法性、合规性进行实地检查，并评价其会计核算及代理记账业务的规范性。
昆明零通亿财务有限公司的主要问题和建议如下：
部分委托代账单位会计科目使用有误，如：2024年9月3号凭证缴纳8月个人所得税2271.77元，计入其他应收款-代扣代缴-个人所得税，应计入应交税费-应交个人所得税科目。
根据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98号）及《代理记账基础工作规范（试行）》文件的相关规定，现责令你单位收到本通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上述问题进行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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